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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闵行区经济委员会

闵经委规发〔2026〕2 号

关于印发《闵行区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
发展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莘庄工业区管委会，各委办局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《闵行区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的实施意见》已经

区委区政府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闵行区经济委员会

2026 年 2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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闵行区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
发展的实施意见

为深入实施国家软件发展战略，坚持“供给＋需求”双

向发力，加强“工业+软件”融合创新，加速推动软件技术

攻关和产品创新，持续拓展软件产品应用深度和广度。到

2030 年，形成一批原创性、引领性软件产品，在每个重点产

业方向引育一批具有行业影响力的工业软件企业，培育一批

软件信息上市企业和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，力争全区软

件和信息服务业产业规模实现新的突破，将闵行建设成为具

有重要影响力的软件与信息服务业发展高地，特制定本实施

意见。

一、核心技术创新突破

1、加快核心技术攻关。支持基础软件和工业软件研发

攻关，推进工业企业与优势软信企业结对攻关合作，对获得

市级专项支持的重点软信产业项目，按照市级专项资金

1:0.5 的配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经

委）

2、推动软件产品创新。支持软信企业创新研发技术水

平国内外领先、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良好应用价值的软件产品，

对入选市级首版次软件的软件产品，按照市级专项资金

1:0.5 的配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200 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经

委）

3、支持开源软件创新。加快推动开源软件发展，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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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自主开源软件创新平台，支持基于自主软件的开源社区

运营和基于开源技术的商业运营，营造开源开放的技术产品

创新和应用生态，形成一批原创性、引领性优质开源项目。

对获得市级专项支持的开源软件项目，按照市级专项资金

1:0.5 的配套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经

委）

二、研发应用协同提升

4、强化推动应用牵引。推动央国企、科研院所、工业

企业开放应用场景，为工业软件提供更为广泛的应用市场，

打造工业软件应用标杆案例，提升软件产品应用效能，促进

研发迭代升级。持续拓展工业软件应用的深度和广度，对采

购并使用首版次软件产品，且获得市级专项支持的应用单位，

按照采购合同金额的 15%予以资金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100 万

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经委）

三、软件企业梯度引育

5、支持企业做优做强。支持软信企业立足自身优势，

做优做强。对新投资设立的软信企业，按企业发展规模给予

资金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对入选“上海软件和信息

技术服务业双百名单”荣誉称号的软信企业，给予每家 20

万元一次性资金支持。推动软信产业能级稳步提升，对获得

市级首次升规提质奖励的软信企业，给予 1：0.5 配套支持，

另给予工业软件企业每家 10 万元一次性奖励。对达到一定

规模或保持高增长的软信企业，给予资金支持。（责任部门：

区经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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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产教融合引培人才。鼓励软件企业、制造业企业与

高等院校、科研学院加强合作，支持联合开展基础软件和工

业软件人才培养、成果转化、标准规范编制。加强高端软件

研发人员或留学归国人员引进，对高端软件人才纳入“春申

人才计划”奖励范围，从技术、市场、资金、人才、设施、

服务等方面加强支持保障。（责任部门：区人才局、区经委、

区科委）

四、智能网联和车规芯片创新应用

7、加速汽车芯片产业创新突破。鼓励企业聚焦关键芯

片及模块技术攻关、EDA 及 IP 创新应用、首轮流片、汽车芯

片首批次应用、汽车芯片制造、公共服务平台建设，不断提

升汽车芯片产业基础能力、核心竞争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。

对于获得市级汽车芯片产业发展专项支持且通过验收的项

目，按照项目研发投入的 10%予以支持，上限 500 万元。（责

任部门：区经委）

8、支持智能驾驶核心技术攻关。支持企业聚焦智能驾

驶操作系统、高精度感知算法、决策规划软件等关键技术，

进行研发攻关，对经市级认定或专家评审通过的突破关键

技术瓶颈的项目，按项目实际投资额的 20%给予资金支持，

单个项目支持上限 200 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经委）

9、鼓励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。支持企业开展多场景

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，按核定实际发生测试费用的 50%分

场景给予资金补助，单个企业年度支持上限 200 万元。（责

任部门：区经委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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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打造高能级垂类应用生态。鼓励智能出租、智能公

交（无人小巴）、无人配送（零售）、智能重卡等无人驾驶车

辆（装备）开展示范应用，对示范应用联合体，按车辆（装

备）实际有效行驶里程给予最高 5 元/公里的资金支持，单

个联合体年度支持上限 200 万元。（责任部门：区经委）

五、附则

本实施意见自 2026 年 3 月 14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 2029

年 3 月 13 日。本实施意见的具体申报时间、扶持内容要求

和政策资金享受等，以每年度发布的通知为准。政策施行期

间，与国家、本市、区其他政策有重复的，按照“从优、就

高、不重复”原则执行，同一项目在同一政策期内不得重复

享受同类政策。同时，政策资金由区镇按照 8:2 共同承担。

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

闵行区经济委员会办公室 2026年2月13日印发


